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文天骄 舒畅 姚双珏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难以避免出
现要向朋友借钱， 或者朋友找自己借钱
的情况。

但很多人因为借款时不写借条或者
借条书写不规范， 难以维护自身合法利
益。 近日，《法制周报》记者采访了有关法
院， 通过几个案例给大家讲讲规范书写
借条的重要性。

100万是借款还是还款
转账后没写借条， 长沙市民周一山

借出去的 100 万元差点打了水漂。
原告周一山和被告吴开开是熟人 ，

双方均拥有自己的酒店。2019 年 1 月，经
郑新民搭桥， 吴开开向周一山借款 100
万元，转账也并未进行备注。

半年之后，吴开开还未按时还钱，周
一山遂诉至天心法院。

开庭时，吴开开的代理人称，案外人
郑新民欠了吴开开 300 万元， 周一山转
账的 100 万元， 其实是代案外人郑新民
归还的部分借款。

郑新民作为证人陈述， 其与被告吴
开开确实存在借贷关系， 但其从未要求
原告周一山代他向吴开开归还款项。

本案诉争的 100 万元， 郑新民称自
己只是介绍人， 且原告周一山与被告吴
开开之间没有微信， 吴开开的银行账户
都是他通过微信发给周一山的。

最终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郑新
民的证人证言， 法院认定转账的 100 万
元就是吴开开向周一山的借款。 据此，天
心法院一审判决限被告吴开开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周一山借款
本金 100 万元及利息。

拿着撕毁的借条起诉被驳回
2019 年 9 月 1 日， 高小诗向李宙借

款 3 万元， 并出具借条一张， 承诺 2019
年 9 月 2 日归还。 李宙通过转账方式向
高小诗支付 2 万元， 并陈述以现金方式
向高小诗支付 1 万元。

2019 年 9 月 4 日，高小诗不幸身亡。
高小诗名下有两套房屋， 继承人为高小
诗的父母和妻子。

李宙遂向天心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诉请判令 3 被告在遗产继承范围内
向原告返还高小诗的借款人民币 3 万
元， 按照年利率 24%的标准承担逾期付
款利息。

今年 5 月， 天心区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该案。 经审理查明： 原告李宙提交的
《借条》，系撕毁后由 10 余张碎片拼凑而
成。 在庭审中，原告李宙还从口袋中掏出
多张疑似借条碎片。

庭审中李宙先称 “借条被朋友的小
孩撕毁”。 又称 “我可能记错了，我应该

是听说高小诗去世后本人自行撕毁 ，又
觉得吃亏才重新拼拢的”。

法院审理认为， 原告李宙当庭向本
院提交的借条系十余张纸张碎片拼拢
的，即借条已经撕毁。 原告李宙陈述系其
本人撕毁， 但原告李宙并未向法庭作出
撕毁借条的合理性解释， 高小诗的去世
与其撕毁借条无直接关联性。 高小诗约
定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向原告还款，现高
小诗已经去世， 本院无法查清高小诗是
否于 2019 年 9 月 4 日前偿还该借款。 原
告李宙当庭向法庭提交了其它数十张疑
似借条碎片， 说明原告李宙原本持有的
其它债权凭证也予以撕毁。

法院确认原告李宙与被告高小诗之
间的借条已经销毁，即原、被告之间的债
权凭证已经销毁， 原告李宙仍主张其与
高小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存续， 缺乏
事实依据， 法院对其诉讼请求， 不予支
持。

据此，依法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
李宙的诉讼请求。 案件宣判后，原告未上
诉。

用曾用名打借条不认账
朋友借钱后迟迟不还， 家住汨罗的

伏某将彭某起诉至汨罗法院弼时法庭 ，
要求其归还所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 65

万元。 书记员送达时， 彭某说没有这回
事，自己不叫彭某，而叫彭某甲。

原告伏某与被告彭某系同村村民 ，
伏某出具的借条中， 借款人的名字为彭
某甲，联系方式也是彭某的联系方式，现
被告不承认，原告非常气愤，却又无可奈
何。

承办法官得知此情况， 与彭某住所
地的司法所工作人员联系， 工作人员表
示此人系社区矫正人员。 司法所工作人
员找到彭某， 并告知如果一经查实他确
实是借条上的借款人，又拒不承认，会承
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彭某听后， 立即向司法所工作人员
表明，自己其实就是借条上的彭某甲，只
是彭某甲是他的曾用名， 后来自己改名
彭某以后， 身边的人还是习惯叫他之前
的名字。

经过承办法官主持的庭前调解 ，最
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由彭某分期归还
借款本金及利息。

【法官提醒】

借条是我们追讨借款的重要依据 。
立借条时， 应要求借款人出具身份证复
印件，核对无误后，才能将借款支付给借
款人。 使用“小名”“外号”“化名”等，都有
可能会出现借款人赖账的情况。

此外，如果不方便打借条，那么在大
额资金通过银行转账时， 尽量转账对方
户名的账户， 并在用途一栏备注上 “借
款 ”，日后若发生纠纷 ，就能为自己后续
打官司减少很多麻烦。

要借钱，先学会写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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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 岳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
张士玲等 45 名被告人及被告单位郑州
好聚点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滨诚科技
有限公司特大网络传销案一审公开宣
判。 据悉，此案涉及的网络传销平台发展
全国各地注册账号 19 万余个，共计收入
达 33 亿余元。

传销组织非法获利巨大
法院审理查明：2017 年 1 月份，被告

人张士玲、廖锦辉、刘天丁商议合作组建
一个网络传销平台， 张士玲负责平台的
市场推广， 占股 78％， 廖锦辉以技术入
股 ，占股 15％，刘天丁负责平台的财务 、
第三方支付业务对接和维护， 占股 7％。
被告人廖锦辉与张士玲商议， 决定按美
国 QUANTLAB 公司官网网站模式设计
传销平台， 将该平台取名叫 QL 量化券
商平台 （后改名为 QCMG、 YTB-X 平
台，以下均简称“QL 平台”），制造与美国
QUANTLAB 对接的假象。 由郑州好聚
点科技公司设计、开发 QL 平台。 为逃避
资金监控， 掩饰 QL 平台资金来源和去
向， 由珠海市滨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平
台的资金收入支出项目与第三方支付平
台对接。

2017 年 2 月 23 日 ，QL 平台正式上
线运营。 被告人张士玲等人以提供虚假
的外汇交易服务为名， 要求参与人交纳
140 至 630 元门槛费以获得购买外汇券
和发展下线资格， 以会员直接或间接发

展下线数量的多少作为计算其直推奖 、
见点奖等计酬返利依据， 引诱他人发展
下线牟取利益。

为扩大传销平台的影响， 被告人张
士玲等人宣称自己控股的东霖国际集团
旗下有福鼎市四哥茶业有限公司、 福建
省港竹源茶产业有限公司等 30 余家实
体企业；为吸引更多传销人员加入，被告
人张士玲等人还采取举行大型招商会 、
发布会， 举办培训班， 集团领导人豪车
游， 建立小型宣传工作室等形式进行线
下宣传推广 ；通过网页 、贴吧 、微信群等
多种网络途径进行微营销， 开设在线课
堂空中授课， 建立大量微信群并发送虚
假的收益图、进账图、银行交易截图等进
行线上宣传推广。

经司法鉴定： 从 2017 年 2 月 23 日
至 2019 年 1 月 3 日 ，QL 平台共发展全

国各地注册账号 19 万余个，其中有效账
号 16 万余个 ， 按照推荐与被推荐的顺
序， 以太阳射线模式形成以刘某栋 （在
逃）、黄某科（在逃）、阳彩芳、林寿梁等团
队领导人 （俗称 “网头 ”）的 33 层金字塔
状层级关系； 平台共计收入 33 亿余元，
其中，收取会员线上充值款 6 亿余元，收
取注册金及线下购券款 26 亿余元；平台
向会员支付 15 亿余元 ，QL 平台与会员
有关的收支差额为 17 亿余元。 该项收支
差额即为被告人张士玲、廖锦辉、刘天丁
按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的非法获利。

45名被告人悉数获刑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士玲等人

的上述行为，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其行
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了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 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共同犯罪

中，被告人张士玲 、廖锦辉 、刘天丁起策
划、组织、领导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
所参与的或者组织、 指挥的全部犯罪处
罚。

被告单位郑州好聚点科技有限公司
和珠海市滨诚科技有限公司， 明知他人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仍分别为犯罪
提供前后台程序开发、系统维护、云服务
器租赁等技术帮助与支付结算等帮助，
情节严重，构成了单位犯罪，被告人冯越
攀等 4 人作为两被告单位主管人员及直
接责任人员，均已触犯刑法，构成了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告人顾亚平等
5 人帮助被告人张士玲、张士兵、张宝玲
转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所获资金，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了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

综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量刑情
节、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等，岳阳县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士玲等 36 人犯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 9 年 6 个
月至 1 年 2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 1000 万元至 2 万元不等；被告单位郑
州好聚点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滨诚科
技有限公司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均被判处罚金 60 万元，2 被告单位相
关责任人冯越攀等 4 名被告人犯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被判处 2 年 6 个月
至 1 年 6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被告人顾亚平等 5 人犯掩饰、 隐瞒犯罪
所得罪， 被判处 3 年至 1 年 9 个月不等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上述被告人及被
告单位的全部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上缴
国库。

岳阳县法院宣判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
45 名被告人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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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该案在看守所宣判。

■以案说法


